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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聊退役军人发〔2019〕3号


关于做好我市残疾军人

因旧伤复发死亡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社会发展局，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综治办，市退役军人医院：

为做好“退出现役的因战、因公致残的残疾军人因旧伤复发死亡”的认定和审批工作，依据民政部《伤残抚恤管理办法》（民政部令第34号）、民政部办公厅《关于“退出现役的因战因公致残残疾军人因旧伤复发死亡”认定问题的复函》（民办函〔2010〕84号）中“由设区的市及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或组成的医疗卫生专家小组，对是否属于‘残疾军人因旧伤复发死亡’的情形进行认定”的规定，就我市工作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残疾军人是否因旧伤复发死亡”的认定工作，政策性强，涉及政策落实和优抚对象的合法权益。经研究同意，指定聊城市退役军人医院作为我市认定“退出现役的因战因公致残残疾军人死亡原因因旧伤复发”的唯一权威认定机构，同时成立认定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李祥文任组长，市退役军人医院副院长时长忠、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拥军优抚科科长杜银冰为成员。领导小组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召开会议，了解工作开展情况，研究分析存在的问题，确保认定工作正常进行。

二、申请条件

在我市领取定期抚恤金，退出现役的因战、因公致残的残疾军人死亡的，其利害关系人可向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出因旧伤复发死亡认定申请，申请提交的材料包括：个人申请书、死者身份证、残疾军人证、死亡证明、死者残情档案资料、生前相关病历、病危抢救时的相关医疗材料或尸检报告等。

三、工作程序及职责

（一）初审。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初审，按照民办函〔2010〕84号文件规定审核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如对所提供的材料存有异议，可要求死者家属配合再次到有关医院提取死者的病历等相关资料。经初审后认为符合认定范围和条件的，将材料报送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二）复核。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对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上报的材料进行复核，将符合条件的转至市退役军人医院，材料不全的发回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补充材料，不符合条件的逐级退还给申请人。

（三）认定。市退役军人医院成立认定工作办公室，刻制“市退役军人医院残疾军人旧伤复发死亡认定—专用章”。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病案资料，认定工作办公室从市退役军人医院的医疗卫生专家库中随机抽取3—5名医疗专家，对相关材料进行鉴定，于15个工作日之内对残疾军人是否因旧伤复发死亡做出科学正确的认定，参与认定的每名医疗专家要签署姓名，并加盖“专用章”。市退役军人医院将认定结论及时通知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并报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备案，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应及时将认定结论通知申请人。市退役军人医院应于收到材料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将书面认定结论及申请人提供的材料逐级退还申请人。

四、有关要求

（一）“残疾军人是否因旧伤复发死亡”的认定工作，涉及法律政策的严肃性，牵扯到社会稳定，认定工作必须排除干扰，严谨细致，体现公平公正，并经得起检验。

（二）申请人（死者的利害关系人）须在残疾军人死亡6个月内向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出“残疾军人因旧伤复发死亡”认定申请，逾期不再受理。申请人向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供的材料必须真实有效，一旦发现材料系伪造，或死者家属不予配合，则认定程序中止。

（三）如申请人或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认定结果有异议，可向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提出申请，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指定医疗卫生机构或成立专家小组重新认定。

（四）认定所产生费用由市退役军人医院承担。

五、本通知自2019年7月19日施行，有效期至2024年7月18日。

附件：聊城市残疾军人旧伤复发死亡鉴定认定书（式样）
聊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2019年7月18日
附件

聊   城   市

残疾军人因旧伤复发死亡鉴定认定书（存根）   NO.201910001

被认定人：姓名          性别：男         女         年龄：

委托单位：                                     邮编：

残疾性质：因战        因公      ：           
认定结论

               骑                 封                 印                      

聊   城   市

残疾军人因旧伤复发死亡鉴定认定书  NO.2019110001

被认定人：姓名          性别：男         女         年龄：

委托单位：                                     邮编：

残疾性质：因战        因公     ：

病情摘要：

病情检体分析：

认定结论：

鉴定人：                                                        

复核人：               签发人：                   

                                      认定专用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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